
2023年党建经费预算方案(优秀5篇)
为确保事情或工作顺利开展，常常要根据具体情况预先制定
方案，方案是综合考量事情或问题相关的因素后所制定的书
面计划。方案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
方案。以下是小编给大家介绍的方案范文的相关内容，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

党建经费预算方案篇一

党费和党建工作经费是开展党建工作的两项重要经费来源。
党费按照各单位当年上缴学校党费的40%（离退休教工党委为
当年上缴学校党费的50%）返纳划拨到各单位党费子账户。党
建工作经费包含于学校拨给各单位的经费中，各二级单位对
党建工作经费列入预算，确保党建工作正常开展，在单位业
务费不足时，可以单独向财务处申请党建工作所需经费。

党费和党建工作经费使用要遵循“合理、务实、有效、节
约”的原则,切实用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和党的有关活动。
具体使用范围是:

1.开展党的常规工作和专题活动。可用于组织“三会一课”，
开展党建主题活动，如党员知识竞赛、支部风采比赛等。

2.教育培训党员。可用于举办各级党校相关培训班、参观红
色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观看具有教育意义的影视作品
等。

3.订阅或购买用于开展党员教育的报刊、资料、音像制品和
设备。可用于订阅党报党刊，购买政治理论书籍、音像制品
和有关学习资料，印制党课教材、购置党员电化教育器材设
备。

4.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



可用于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
者的奖励金、奖品、奖状、会务费等。

5.补助生活困难的党员。可用于因病弱及其他偶然原因而造
成的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的补助等；对口扶贫单位支部共
建的支出等。

6.补助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党员和修缮因灾受损的基层党员
教育设施。

可报销的正规发票明细如下：

1.培训费——培训资料印刷费、场地租金、交通费、住宿费、
伙食费、讲课费等，具体标准严格按照《中央和国家机关培
训费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2.资料费——报刊、书籍、党员教育音像制品、印刷材料费
等。

3.差旅费——交通费、住宿费、并严格按照《华南理工大学
国内差旅费管理办法》执行。

4.设备费——电化教育器材等。

5.补助——对生活困难党员的慰问费、对老党员的补助费等。

6.其它——红色景点门票、红色电影观影费、宣传费、党建
论文版面费等。

注：党费支出款项除燃油费和餐费外的上述款项均可报销。

党建经费预算方案篇二

   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认真落实“两学一做”



常态化制度化建设要求，根据有关规定，结合市房产局机关
党委的实际，特编制20xx年度党建工作经费预算方案。

1、召开党内会议，党的组织生活、主题活动等专项活动支
出4万元。

2、开展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培训教育以及党员、常务干
部学习培训等经费3万元。

3、党员活动阵地建设和党组织规范化建设经费3万元。

4、党建工作外出学习考察补助1万元。

5、开展党内关怀慰问活动等费用1万元。

以上五项合计：12万元

预算方案所列经费包括5个支部经费总预算，除按规定提留可
使用部分党费开支外，不足部分可根据工作实际需要向局里
打报告下拨（按工资总额2%下拨）。

1、党建工作经费的使用要从实际出发，实行专款专用，量入
为出，确保合理有效使用。

2、党建工作经费的管理确定专人管理，书记审批，保证账目
清楚，票据、手续完备。

3、机关党委定期召开会议，将经费使用情况纳入党务公开内
容，接受上级党组织的检查和广大党员的监督。

4、党建工作经费实行专款专用，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截留
或挪用。违规使用党建经费的，要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及有关规定严肃查处，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



党建经费预算方案篇三

为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认真落实基层党建工作
经费保障，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党群工作部的实际情况，特
编制2014年度党建工作经费预算方案。

2、年内补助生活困难的党员、补助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党员
家庭5000元；

3、召开党内会议，开展党的组织生活、主题活动等专项活动
支出5000元；

4、党建工作外出学习考察补助5000元；

6、开展党内关怀慰问活动等费用10000元。

以上七项合计：开支38000元。

今年党建工作经费包括2个支部经费总预算，除按规定提留可
使用部分党费开支外，不足部分，可根据工作实际需要向公
司党委打报告下拨。

第三条党建工作经费的使用将根据实际出发，实行专款专用，
量

入为出，确保合理有效使用。

第四条党建工作经费使用和管理由党群工作部专人管理，书
记审批，保证账目清楚，票据、手续完备。

第五条党委定期召开会议，将经费使用情况纳入党务公开内
容，接受上级党组织的检查和广大党员的监督。

第六条党建工作经费实行专款专用，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



截留或挪用。对截留、挪用党建经费的要依据《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及有关规定严肃查处，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

第七条本年度党建工作经费预算方案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党建经费预算方案篇四

为了进一步加强规范拨返党费及党员活动经费管理使用，根据
《关于建立健全党费收缴使用管理工作制度的通知》（景组
通〔20xx〕40号）、《关于规范返还党费使用的通知》（景组
通〔20xx〕42号）和关于印发《关于设立基层党组织党员活动
经费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景组通〔20xx〕43号）等有关文件
精神，特制定林业局20xx年度拨返党费及党员活动经费使用
计划如下：

基层党组织党员活动经费标准为：每名党员（含预备党员）
一年不高于780元。

基层党组织党员活动经费由各单位按标准安排，其中涉及财
政资金的，原则上在部门预算公用经费中列支，由单位在年
度部门预算中合理保障。

1.宣传典型和表彰先进的费用；

2.开展教育培训和活动的场租费用；

3.教育活动的资料费、讲课费，教育基地参观门票费及讲解
费；

4.用于开展教育活动的交通费、餐饮费和住宿费；

6.慰问家庭困难党员、生病住院党员和亡故党员等费用；

7.订阅党报党刊、购买教育用书和教育资料的费用；



8.党员教育阵地建设的补助；

9.其他相关党员活动费用。

1.县委组织部的拨返党费，森林公安、木材检查站和合作林
场管理中心等三个下属党支部的拨返党费直接划拨至各下属
单位，其它党支部在相关活动结束后凭有效凭证至局财务报
销。

2.各党支部应加强对党费使用的整体规划，坚持统筹安排、
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原则，合理安排使用。

3. 党员活动经费使用情况要纳入单位党务公开的内容，接
受全体党员的监督和上级党组织的定期检查。

1.党员活动经费支出严格按核定的金额掌握使用，实行实际
支出报销制度。

2.党组织书记为第一责任人，活动经费的使用计划要集体研
究决定。

3.党组织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建立相应财务管理制度，设专
人负责，严格审批制度，确保专款专用。

4.活动开展前需填写《活动经费使用审批表》，经审批后再
行拨付；活动结束后如实上报经费使用情况。

附件：1、林业局拨返党费及党支部活动经费使用审批表

           2、五项基本用途、六类党费具体支出项
目



党建经费预算方案篇五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财政厅（局）、国资委
党委、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
各人民团体组织人事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组织部、
财务部、国资委党委，各中管金融企业党委，部分国有重要
骨干企业党组（党委）：

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落实国有企业党
建工作经费，按照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安排，纳
入企业管理费用税前列支。为落实好这一要求，根据党章及
党内有关规定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现将国有企业党组织工
作经费问题通知如下。

一、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全资和国有资本绝对控股、
相对控股企业）党组织工作经费主要通过纳入管理费用、党
费留存等渠道予以解决。纳入管理费用的部分，一般按照企
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1%的比例安排，每年年初由企业党组
织本着节约的原则编制经费使用计划，由企业纳入年度预算。

二、纳入管理费用的党组织工作经费，实际支出不超过职工
年度工作薪金总额1%的部分，可以据实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年末如有结余，结转下一年度使用。累计结转超过上一年度
职工工资总额2%的，当年不再从管理费用中安排。

三、纳入管理费用的党组织工作经费必须用于企业党的建设，
使用范围主要包括：

（3）表彰奖励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
作者；

（5）走访、慰问、补助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

（7）其他与党的建设直接相关的工作。凡属党费使用范围的，



先从留存党费中开支，不足部分从纳入管理费用列支的党组
织工作经费中支出。

四、党组织工作经费要向企业生产经营一线倾斜，重视关心
关爱基层，定期下拨基层党支部工作经费，保证党支部活动
需要，以利于党支部在教育管理监督党员、组织宣传服务职
工群众、促进生产经营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五、严格党组织工作经费的管理和监督，确保节约使用、用
得其所、用出实效。党费的收缴、使用和管理，要严格按党
内有关规定执行。纳入管理费用的部分，要严格执行财务制
度，接受企业纪检监察、财务审计部门的监督。企业党组织
要定期向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报告党组织工作经费收支
情况，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上级企业党组织要加强对
党组织工作经费使用情况的日常监督，并定期进行检查。各
级组织、财政、税务部门和国资监管机构要加强对经费使用
情况的检查和监督，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涉嫌违纪的移交纪
检检查机关处理。

六、集体所有制企业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国有企业可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具体实施
办法。


